
 

 

附件一 安全衛生管理基本資料 

 

一、事業單位組織系統圖。 

二、危害性化學品之管理。 

三、勞工作業環境監測計畫。 

四、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管理。 

五、勞工健康服務與管理措施。 

六、職業安全衛生組織、人員設置及運作。 

七、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。 

八、自動檢查計畫。 

九、承攬管理計畫。 

十、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。 

十一、事故調查處理制度。 

十二、工作場所之平面配置圖並標示下列規定事項，其比例尺以能辨

識其標示內容為度： 

(一) 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所在位置及名稱、數量。 

(二) 危害性化學品所在位置及名稱、數量。 

(三) 控制室所在位置。 

(四) 消防系統所在位置。 

(五) 可能從事作業勞工、承攬人及所僱勞工、外來訪客之位置及

人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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